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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,我国坚持在市场化法

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强国建设,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

发展。 法治建设是健全资本市场功能、促进资本市场

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保障。 本卷《证券法苑》围绕提

高上市公司质量、打击市场违法行为等核心议题,组

织刊发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法制研究

成果,共设置 5 个栏目,收录 12 篇文章,简要介绍

如下:
“信息披露”栏目收录了 2 篇文章,主要讨论了

新时代背景下网络安全信息披露制度的意义价值与

美国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。 曹兴权、张永森

的《上市公司网络安全信息强制披露的逻辑基础与

制度回应》认为,我国上市公司网络安全信息披露主

要依赖自愿性机制。 为化解自愿披露动力不足的困

境,并有效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,我国有必要建立

强制性的网络安全信息披露制度。 具体构建时应遵

循最小必要原则,并对披露内容与适用范围作出差异

化安排。 陈邹等翻译的 《强制信息披露的行政起

源》,梳理了美国强制披露制度的起源,指出美国 20
世纪 30 年代实际运行的披露制度与《1933 年证券

法》的立法构想存在背离,美国官员以务实行政手

段,创立的非正式“缺陷函”审查程序,奠定了现代证

券强制披露制度的基石。
“规范运作”栏目收录了 2 篇文章,聚焦上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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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规范运作有关制度。 张昊的《试析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市场内生性治

理措施》,聚焦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问题,从市场内生性治理视角出发,探
讨综合惩防体系的构建路径,建议打造贯穿事前预防、事中控制与事后

鉴别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全链条治理机制。 张文瑾的《上市公司内部控

制监管立法的反思与完善》,专门围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,针对内部控制

监管的法律地位不清与实施障碍两大核心问题,提出了提升监管法律层

级、完善监管内容、阻断其他立法障碍等方面的完善思路。
“私募基金”栏目收录了 3 篇文章,分别从治理结构、刑事认定与司

法审查三个维度,就私募基金领域的法律规制与治理问题展开探讨。 樊

健、孙莅的《论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观察员的法律地位》,聚焦有限

合伙型私募基金观察员的治理方式,通过分析观察员的法律地位以及不

同性质观察员的义务,明确了观察员制度在私募基金治理中的作用边界

与规范路径。 俞嗣耀的《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的非法性认定与分层

治理》,指出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呈现隐蔽性强、行刑交叉治理难等

特点,建议对非法性进行穿透式实质判断,构建分层治理体系,推动行刑

程序有效衔接,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 张彬的《司法视角下我国私募基金

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强化路径研究》,针对当前司法实践偏重合同法规制、
疏于信义义务审查的问题,提出举证责任倒置、审查管理人适当性义务

履行、强化合同条款实质审查、确立管理人投资行为的审慎标准等系统

性改进路径。
“司法实践”栏目收录了 3 篇文章,从典型司法案例入手,分析了证

券市场相关法律制度。 李灿、江奥立的《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类

型区分与司法认定》,以鲜某案、徐某案等典型案例为基础,指出信息型

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本质是滥用信息优势实施“决策操纵”,司法认定

需紧扣信息重大性、操纵意图及因果关系,通过实质判断实现对隐蔽操

纵行为的精准打击。 吴月恒的《违反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与监管路

径———上市公司董监高未履行公开增持承诺案评析》,针对当前司法实

践对公开承诺法律性质界定模糊、追责路径不明的问题,提出将公开承

诺明确定性为单方允诺,构建以履约意愿审查为核心的虚假陈述认定标

准,完善行政监管措施的适用规则。 任静远的《投资者起诉证券交易所

履行法定职责案原告资格问题评析》,关注到司法实践中对起诉证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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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所履职案件原告资格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,指出原告资格认定需以法

定请求权基础为前提,并满足权利受损及救济必要性要件,明确了此类

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。
“域外法制”栏目收录了 2 篇文章,分别讨论了欧盟可持续金融制度

体系和美国证券法中的“欺诈”概念等前沿问题。 刘蔚的《欧盟可持续

金融制度体系的发展演进及启示借鉴》,系统梳理了欧盟可持续金融制

度体系的演进脉络。 欧盟以《综合简化法案》推动改革、强化制度相称

性,这一实践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系统规划、稳步推进与分层落

实提供了有益镜鉴。 李敬宜翻译的《何谓证券欺诈?》,剖析了美国证券

监管规则 10b 5 中“欺诈”概念模糊问题,指出其导致执法目标不清、民
刑责任界限模糊、法律难以回应公众关切三重弊端,提出通过区分根本

性欺诈与虚假陈述,修订法规并完善司法说理,使救济手段精准匹配监

管目标,为市场提供清晰的“欺诈”定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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